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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二题：旅游保险的监管 

2013年 4月 17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四月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郭伟强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

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报，今年二月在埃及乐蜀发生的热气球爆炸事件中遇难的香港旅行团团友

当中，有 6 人在出发前购买的旅游保险的保障范围不包括「航空活动」，而有关的

保险公司指乘坐热气球属航空活动，因此不会作出赔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会： 

 

（一） 是否知悉，过去三年，旅游保险每年的毛保费总额、投保人数目、索偿

宗数及其按申索原因（例如遗失财物、身体损伤及意外身亡等）分类的数字，以

及保险公司作出的赔偿总额； 

 

（二） 过去三年，每年关于旅游保险的投诉宗数及分类数字；当中最终获得赔

偿的宗数和涉及的赔偿总额，以及最终未获得赔偿的宗数及其原因为何； 

 

（三） 有否评估现时旅游保险以「判上判」（即保险公司的旅游保险产品经由合

资格的旅游保险代理分判给其他代理人销售）方式销售的情况，以及当局如何确

保销售旅游保险的代理人曾获足够的专业训练； 

 

（四） 鉴于近年港人出外旅游时不时发生意外，当局有否就加强旅游保险对市

民外游的保障进行研究；若有，详情为何；若否，会否考虑进行该项研究；及 

 

（五） 鉴于当局在刚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表示，会于今年内就成立独立的

保险业监管局展开立法工作，当局计划如何透过该监管局加强对旅游保险销售的

监管？ 

 

答复： 

 

主席： 

 

（一） 根据保险业监理处（保监处）从相关保险公司取得的数据估计，二零一

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旅游保险保单数目分别约为 200万、210万及 220

万；毛保费分别约为 7亿、8亿及 8.5亿港元。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每年约有



9 万宗申索，至于二零一二年则约有 10 万宗。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已偿付申

索的毛额每年约为 2.5 亿港元，二零一二年则约为 3亿港元。 

 

  当局没有按申索原因分类的统计数字。 

 

（二） 有关旅游保险的投诉宗数及分类数字，请参阅附件一；至于相关的赔偿

情况，请参阅附件二。 

 

（三） 投保人可直接向保险公司，或透过保险公司委任的代理或分代理，购买

旅游保险。至于保险代理是否委任其他保险代理为分代理，纯属商业安排。 

 

  任何人必须先通过相关考试，并获保险公司委任，及向保险代理登记委员会

（委员会）登记成为保险代理（包括分代理），方可销售旅游保险。所有保险代理

（包括销售旅游保险的代理）亦须符合持续专业培训的每年时数要求，和遵守由

委员会发出的《保险代理管理守则》。该守则第 76（f）条规定保险代理「必须解

释推荐的每份保单的承保范围，确保准保单持有人明白所购保单的内容」。因此，

保险代理必须向客户解释旅游保险合约内的承保项目及不保项目，以便客户在购

买旅游保险时，可选择适合自己的保单。此外，根据《保险公司条例》，所有保险

公司均要为其代理（包括分代理）的任何与相关保险销售的行为负责。 

 

（四） 鉴于每个旅客或有不同考虑（例如是否参与行程中个别活动，或自己是

否已另有保险安排等），因此准投保人应按自身不同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旅游保

险。当局不宜划一规定个别旅游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亦没有就此进行研究。不

过，我们认为应继续加强教育公众，令市民选择适合自己及能符合行程安排的旅

游保险产品。在宣传教育方面，政府、香港旅游业议会（旅议会）和旅游业赔偿

基金管理委员会一向有透过电视宣传短片、电台宣传声带、于公共巴士上播放宣

传片段及于港铁车厢内的显示屏播放宣传信息等，鼓励市民在外游前按个人需要

购买合适的旅游保险。保监处亦印制了《旅游保险知多少》教育单张，提醒市民

于购买旅游保险时要注意的事项，包括承保范围及不受保障的项目等，保障自己

的权益。此外，消费者委员会一直以来亦有通过《选择》月刊，提醒及教育消费

者在购买旅游保险方面应注意的事项。 

 

  旅议会一向建议旅行社，应提醒外游旅行团参加者购买综合旅游保险，以确

保一旦在途中遇到不能预计的情况时，能够得到适当的保障。旅议会辖下的「出

外旅游委员会」最近亦有提醒委员：（i）宜检视现时旅行团行程单张上的所有活

动（包括自费活动）的风险，并在消费者报团前，清楚告知有关风险，尤其是高

风险活动；（ii）宜检视旅行社为外游旅行团参加者安排的综合旅游保险的保障范

围是否已涵盖旅行团的所有活动（包括自费活动）；以及（iii）若团员自行购买

旅游保险，旅行社应提醒他们需检视有关保险的保障范围，是否已包括其参加的



所有旅行团活动。 

 

（五） 当局建议成立独立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其中一项主要建议是设立法

定的保险中介人发牌制度，取代现时由三个自律规管机构分别管理的自律规管制

度，加强对保险中介人（包括销售旅游保险的保险代理）的监管。 

 

  保监局会订定守则，包括规定销售旅游保险的保险代理须通过相关的资格考

试及符合持续专业培训的要求，以及在销售旅游保险时，须向客户清楚解释所推

荐的每份保单的承保范围，确保客户明白所购保单的内容。 

 

  保监局成立后，所有持牌保险中介人（包括销售旅游保险的保险代理）须遵

守法例订明的操守规定。保监局如裁定持牌保险中介人行为失当，可对其施加纪

律惩处。 

 

  保监局也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提醒及教育现有及准保单持有人就购买旅游

保险方面须注意的事项。 

 

 

完 


